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5年4月27日
         府行救字第1140265511號
訴願人：OO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OO縣OO鎮OOO街000巷
                                 0號0樓之0
代表人：徐OO                   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10月1日投環局稽字第1140025663號函，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於110年、111年清理OO市OO區OO里OO路0號因火災產生之廢木材，與OO資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OO公司)簽訂「清運破碎統包合約書」，交由OO公司清運破碎後之廢木材出廠，並堆置於OO產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OO公司)OO縣OO鎮OOO路00號廠區內(以下簡稱系爭廠區)，因堆置有之大量太空袋裝廢木材，原處分機關於114年8月27日現場稽查，有長度大小不一，內含大量實際測量有24.5-29公分燃燒後廢木材，完全不符合訴願人向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所提出事業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附件一製程流程製成成品生質燃料(粒徑1～5cm)、木粉(粒徑0.8~1.5cm)之規格，認訴願人與OO公司間具有委託清運破碎後木材出廠之關係，雙方簽訂之契約有違反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2條第3款，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0條及第71條規定，認定訴願人應負連帶清理責任，以114年10月1日投環局稽字第1140025663號函，命訴願人於114年10月15日前提送「廢棄物棄置處址處置計畫書」，並於114年11月15日前完成廢棄物清除，如屆期未提送處置計畫書或未完成廢棄物清除處理者，將依法強制行政執行。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0條第1項規定：「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應與受託人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責任。如受託者未妥善清理，且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者，委託事業應與受託者就該廢棄物負連帶清理及環境改善責任。」、同法第71條第1項前段規定：「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2條第3款規定：「屬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置廢棄物專業技術人員之事業，委託清理其廢棄物，已採取下列各款管理措施者，認定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三、依本法第二十八條或第三十九條規定委託清理其廢棄物，簽訂書面契約時，核對確認下列事項：（一）受託者依法取得清理該類廢棄物之資格；如為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得逕行再利用之廢棄物，應於經核准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中之再利用檢核資料載明該再利用廢棄物種類。（二）契約載明受託者完成清理後應提出妥善清理書面文件（格式如附表一）。（三）委託清理附表二廢棄物時，契約載明受託者應配合事業查訪廢棄物清理情形。」；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12條第3項規定：「因天然災害、重大事故或不可抗力產生之非經常性廢棄物，於清理前提出處置計畫書，載明廢棄物產生源、種類、數量、特性、貯存、清除、處理方式、流向及清理期程，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免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變更。……」。合先敘明。
2、 訴願人陳述略以：(一)110年6月6日因雷擊引起火災致堆放於OO市OO區OO路0號廠房及基地之OO塑膠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廢木材成為災後廢棄物，訴願人以110年8月18日OO廢字第1100818000034號函向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申請送審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經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審查後以110年10月5日環事字第1100108312號函核准，同意訴願人將系爭廠房內之廢木材火災燒毀不完全及完整無燒毀部分，經再利用為生質燃料及木粉。訴願人遂將系爭廠房內之廢木材出資委由OO環保有限公司進行破碎及磁選，而製作成木質燃料棒之原料，此有OO環保有限公司請款單、破碎照片及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核定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製作流程可憑，該經破碎及磁選製程之木質燃料棒原料，應屬「產品」性質，而非「廢棄物」。(二) 訴願人以114年10月1日OO字第11410001001號函請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調閱110年8月18日之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經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事字第1140127598號函回文，發現與訴願人當初所送之處置計畫書不同。依計畫書內之生產流程圖訴願人之廢木材經過破碎磁選5-30公分，即成為再利用之產品，所以原處分機關實際測量木材為24.5-29公分，是在產品規範內，所以訴願人交給OO公司是製造木顆粒之原料，進到OO公司後需進行二次破碎及粉碎之製造流程，始能製造木顆粒，所以訴願人的木片是原料並非廢棄物，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提供給原處分機關的處置計畫書是不對的證據，用以羅織本公司的罪名。(三)查原OO公司本來就是製造木顆粒的專業廠，因與地主OO公司租約糾紛才導致其工廠停工，訴願人交給OO公司的原料才因而無法製造成木顆粒，所以責任在土地承租人及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廢棄物清理法第71條第1項前段，應請OO公司、OO公司限期處理，若兩家公司不處理則應由原處分機關代為執行處理，爾後再向該兩家公司請求處理費用。況訴願人要交貨給OO公司都有現場勘查，並確認其有製造顆粒的設備才同意交貨，與廢棄物清理法第30條、第31條第1項規定委託事業未盡相當注意義務不符。
3、 按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4年8月12日環事字第1140101789號函送110、111年度訴願人發生火災後所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等相關資料，該事業廢棄物處置計畫書之附件一、「製程流程」製成成品：生質燃料(粒徑1～5cm)、木粉(粒徑0.8～1.5cm)。原處分機關於114年8月27日至系爭廠區現場稽查，就廠房內堆置之太空包裝大破料進行查看，於廠房內左側後方太空包廢木材顏色混雜灰、黑顏色廢木材，採取2包太空包樣品，長度大小不一(實際測量有24.5-29公分燃燒後廢木材)，不符訴願人事業廢棄物處置計畫書製程流程成品之規格。亦與該事業廢棄物處置計畫書(四)清除方式「本廠發生火災處為廢木材R-0701貯存區，其製程產線之破碎系統不受影響，故廢木材R-0701皆經本廠自行破碎為產品-生質燃料及木粉後進行出貨。故無需清除(製程流程詳附件一)」規定不符，訴願人主張出廠交付昶茂公司屬產品性質非廢棄物，顯然與事實不符。
4、 又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訴緝字第30號判決，審認OO公司及代表人潘OO以車輛將事業廢棄物載運至系爭廠區處理、貯存堆置，判處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在案，是系爭廠區所堆置為事業廢棄物並非產品無誤。

5、 另「文書，依其程式及意旨得認作公文書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5條第1項定有明文，臺南市環境保護局114年10月20日環事字第1140127598號函說明二載「經調閱本局檔案室存檔資料，與貴公司來函所附資料不同。本局依貴公司所送資料進行審查，符合規定始核准之，並依檔案法歸檔保存。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來函向本局調閱貴公司本案相關資料，本局如實提供。」；且該事業廢棄物處置計畫書為訴願人所提出，內亦蓋有訴願人公司章，訴願人爭執原處分機關向臺南市環境保護局取得訴願人110年8月18日提出之事業廢棄物處置計畫書內容正確性，並不足採。
六、甚且，OO公司並未取得主管機關核發廢木材再利用檢核之許
    可，訴願人與OO公司簽訂委託清運破碎統包合約書，明顯違
    反事業委託清理之相當注意義務認定準則第2條第3款規定。因
    此，原處分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0條及第71條第1項規定，命
    訴願人於114年10月15日前提送「廢棄物棄置處址處置計畫
    書」，並於114年11月15日前完成廢棄物清除處理，如屆期未提
    送處置計畫書或未完成廢棄物清除處理者，將依法強制行政執
    行，並無違誤。

七、綜上論結，本案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蕭 秀 瑛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倖 祺    

中  華  民  國115年4月27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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